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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闽市监认证〔2023〕103号

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开展 2023年度
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，福建省计量科学研究院，

各有关检验检测机构：

为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检验获证机构检验检测能力是

否持续符合资质认定条件和要求，确保检测数据可靠性和有效

性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

认定管理办法》《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》《检验检测机构能

力验证管理办法》，我局决定对获证机构开展相关项目能力验证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加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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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已获得省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，并具有“血液酒

精含量”项目检测能力的检验检测机构（必须参加能力验证）。

（二）福州市、莆田市、泉州市、厦门市、漳州市、平潭综

合实验区已获得省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，并具有“机动车尾

气排放检验光吸收系数”项目检测能力的检验检测机构（必须参

加能力验证）。

（三）自愿参加能力验证的其他检验检测机构。

二、能力验证项目、承办单位及工作要求

（一）本年度能力验证项目和承办单位：

序号 项目 承办单位 联系电话

1 血液酒精含量测定
福建省计量

科学研究院

0591-83755051

13606931196

2

机动车尾气排放检验

光吸收系数测定

0591-87814048

18060502520

（二）承办单位应根据《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管理办法》

的规定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报我局批准后实施。能力验证活动

结束后，承办单位应向我局提交能力验证报告，并向参加验证的

检验检测机构发放能力验证结果报告。在能力验证结果对外公布

前，承办单位应对相关情况予以保密。

（三）具体时间要求：

1.5月中旬完成方案制定；

2.5月 31日前完成检验检测机构报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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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月 30日前完成样品制备；

4.8月 31日前完成样品发放、检验检测机构数据报告收集、

中期报告编制；

5.9月 30日前完成数据离群检验检测机构补测及整改结果

整理、能力验证结果报告编制。

三、能力验证结果处理

（一）能力验证结果合格的检验检测机构，市场监管部门可

视情况简化其相关项目资质认定技术评审内容。

（二）能力验证结果不合格的检验检测机构，在收到能力验

证结果通知一个月内，自行参加补测并完成整改，以书面形式将

补测合格结果及整改报告提交我局审查确认后，方可重新开展相

关项目检测；整改期间或整改后技术能力仍不能符合要求的，不

得从事相关项目检测；检验检测机构如自行暂停结果不合格项目

检测，但在后期资质认定复查或扩项中提出恢复该项目检测的，

需提供该项目参加补测合格证明。

（三）无故不参加能力验证的检验检测机构，承办单位应及

时向我局报告，由我局予以纠正并公布机构名单，并在监督抽查

中提高对其抽查概率。

（四）能力验证工作结束后，我局将在门户网站上通报验证

结果，并推送至相关行业主管部门。对拒绝参加能力验证、未提

交检测结果、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不达标的检验检测机构，我局将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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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办法》《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》《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

证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。

四、其他相关事宜

（一）本通知要求的参加对象中，必须参加的检验检测机构

初测费用由我局承担。

（二）在验证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，请与我局认证认可与检

验检测监督管理处联系，联系电话： 0591-87581090、

0591-87804684。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 4月 1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4月 15日印发


